
 

裝 

訂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 函 
 

會  址：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 43號 
聯絡人：呂靜玲 
電  話：06-2033601 
信  箱：tneu001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 

速別：最速                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2月 10 日 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育產工字第 1010000013 號 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附    件：2份 
 

主旨：檢附本會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書更正資料，如附件，請惠予更正。 

 

說明：本會政策部主任陳宏政為國立臺南二中老師，其會務公假衍生之代

課費用係由本會轉入國立臺南二中公庫再轉發給代課之李金典與

劉明雄老師，故兩位老師代課所得之資料已由國立臺南二中申報，

本會於前次所申報資料將造成兩位老師代課所得重複申報，故更正

申報資料。 

 

 

正本：南區國稅局  新化稽徵所 
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 
 
 

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


